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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8_AF_81_c33_647211.htm 回售条款是指发行人股票价格

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低于转股价格后达到一定的幅度时，转债

持有人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将所持有债券卖给发行人。投资者

应特别关注这一条款为这是一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条款，设

置目的在于可以有效的控制投资者一旦转股不成带来的收益

风险，同时也可以降低转债的票面利率。 回售条款，通常发

行人承诺在每股股价持续若干天低于转股价格或非上市公司

股票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发行上市，发行人以一定的溢价(高于

面值)收回持有人持有的转债。这种溢价一般会参期企业债券

的利率来设定的。如南化转债设定的回售条款为：本公司股

票未能在距转债到期之日12个月以前上市，转债持有人有权

将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，回售价为可转债

面值加上按年利率5.6%(单利)计算的四年期利息，扣除本公

司已支付的利息。 1、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，可转换公

司债券持有人只能在每一年度回售条件首次满足时行使回售

权。 2、当回售条件每年首次满足时，发行人应当在两个交

易日内公告。发行人公告后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可以全

部或部分回售未转换为股份的可转换公司债券，也可以不行

使回售权。 3、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权时，应当

在公告后十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通过托管券商正式通知发

行人。券商审核确认后，冻结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相应的

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。 4、券商将回售数据以报盘的方式传

送交易所，交易所于当日进行数据处理，并于回售申请终止



日后第二个交易日将数据传给发行人，通知发行人按回售条

件生效的价格将相应资金划入交易所指定的资金帐户，交易

所收到资金后再划入券商清算头寸帐户，同时记减投资者相

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。 5、当交易所在一天内同时收到

可转换债券持有人的交易、转托管、转股、回售报盘时，按

以下顺序进行数据处理：回售、转股、转托管、交易。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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